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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关于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

计划变更为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 

证券投资基金相关业务安排的公告 

 

 

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公开募集

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

业务适用<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>操作

指引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8〕39号）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《

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

理合同》的有关约定，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国

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

称“集合计划”）的变更已经中国证监会2025年9月24日证

监许可〔2025〕2161号文准予变更注册。集合计划以通讯方

式召开了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，并于2025年11月21日表

决通过了《关于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

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转型变更为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

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议案》。自本公告日起（

即2025年12月8日），集合计划的管理人由国联证券资产管

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

司”或“本基金管理人”）；集合计划变更为国联金如意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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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

。 

一、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

集合计划以通讯方式召开了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，

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5年11月6日起至2025年11月20

日17：00止。会议审议了《关于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

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转型变更为国联金

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议案》

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议议案”），并由参与本次集合计划份

额持有人大会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

议案进行表决。根据《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

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

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》，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

人大会于2025年11月21日表决通过了《关于国联金如意3个月

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转型变更

为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

的议案》，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。 

二、本次变更主要内容 

1、变更产品名称及代码 

产品名称及代码由“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（A类份额代码：970056，C类份额代

码：970057）变更为“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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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投资基金”（A类份额代码：025887，C类份额代码：

025888）。 

2、变更产品管理人 

产品管理人由“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

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”。 

3、调整投资范围、投资策略、投资比例等内容 

投资范围增加国债期货、信用衍生品，对应调整或补充

相关投资策略、投资比例及投资限制、估值方法等。投资

策略中调整对信用债投资相关信用等级投资比例的表述。 

4、调整估值方法 

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《关于固定收益品种的估

值处理标准》等相关规定相应调整估值方法。 

5、约定合同自动终止条款 

修订后的基金合同约定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

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，

在基金管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，基金合同自动终止，无需

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。 

6、调整仲裁机构、仲裁地点 

仲裁机构由“无锡仲裁委员会”变更为“中国国际经济

贸易仲裁委员会”，仲裁地点由“无锡市”变更为“北京

市”。 

7、调整审计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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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事务所由“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”变更为“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”。 

8、其它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要求而

调整的内容详见变更注册的相关法律文件。 

三、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

1、自本公告日起（即2025年12月8日），《国联金如意

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基金合同》”）生效，《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

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同时失效。自2025

年12月8日起，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。 

2、自2025年12月8日起，原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可通

过原销售机构查询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及本公司基金账

户开立情况，如份额持有人未查询到本公司基金账户开立

情况或本基金的基金份额，份额持有人可拨打本公司客户

服务电话（400-160-6000）咨询有关账户开立及份额查询

事宜。 

3、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

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本基金开放申购、赎回等业

务的具体安排，敬请投资者关注。 

4、对于尚未与本公司建立代销关系的销售机构保有的

份额，将被转托管至本公司直销渠道，以便利客户办理业务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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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集合计划变更为本基金的具体修订内容已在国联证

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发布的《国联证券资

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

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》中

详细披露。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，请认真阅读本

基金《基金合同》及《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

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》等法律文件。 

6、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：400-160-

6000、010-56517299（工作日9:00-17:00）或本公司网站（

www.glfund.com）咨询相关情况。 

风险提示：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

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，但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，

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

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，投资有风险，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

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，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

品种进行投资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025年12月8日 

http://www.glfund.com/

